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出资人组、债权

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

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作为张家界市

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发行

公司债券（债券代码：2180499.IB/ 184155.SH/ 2280218.IB/ 184388.SH/

2280248.IB/ 184418.SH，债券简称：21张家界专项债 01/21张家界/22

张家界专项债 01/22张家界/22张家界专项债 02/22张经投）的债权代

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相关规定及上述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

报告如下：

根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债

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号——临时报告》的

相关规定，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将子公司张家界旅

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旅集团”）出资人组会议决议、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和全资子公司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

表决结果和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组会议决议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出资人组会议不

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 12月 15日上午 0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 12月 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5日 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张家界市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

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张旅集团重整管理人

（5）现场会议主持人：重整管理人代表区伟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2人，代表股份数为

184,136,2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86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数为

174,012,616股，占张旅集团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85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8人，代表股份数为 10,123,678股，占

张旅集团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08％。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150 人，代表股份数为

41,243,243股，占张旅集团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2人，代表股份数为 31,119,565

股，占张旅集团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148人，代表股份数为 10,123,678股，

占张旅集团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08%。

（5）出席或列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张旅集团的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重整管理人代表及见证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3,834,994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4％；反对 301,300 股，占出席本次出资

人组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3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出

资人组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0,941,943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95％；反对 301,300股，

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05％；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人和人（张家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智能、石超

3.结论性意见：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破产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以及会议所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

表决结果



2025年 11月 3日，张旅集团收到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张家界中院”或“法院”）送达的（2024）湘 08破申

12号《民事裁定书》和（2025）湘 08破 4号之一《决定书》，张家

界中院裁定受理张旅集团重整，并指定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组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同日，张旅集团收到张

家界中院（2025）湘 08破 4号之一《公告》，张旅集团债权人应于

2025年 12月 5日（含当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025年 11月 29

日，根据张家界中院通知，张旅集团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5年 12月 15日 11时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相关情况详见张旅

集团分别于 2025年 11月 4日、11月 29日披露的《张家界旅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

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8）、《张

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5-049）以及《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召开重整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9）。

2025年 12月 15日，张旅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

事项》等相关规定，现将会议的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张旅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5年 12月 15日 11时在张家界

中院第二审判庭通过网络债权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召开平台为全国

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本次债权人会议的主要议程如下：

1.管理人作重整期间工作报告；

2.管理人作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作财务审

计说明、资产评估说明；

3.管理人对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进行说明，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

债权表；

4.管理人通报管理人报酬收取方案；

5.管理人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进行说明；

6.管理人及张旅集团回答债权人提问；

7.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有一项表决议案，即《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会议表决采取线下纸质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形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本次会议设置有

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进行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共 6家，占该组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债权人数 6家的 100.00%，已超过该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

权人的半数；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表决同意的债权人所代表的有财产担

保债权金额合计 163,268,000.83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00%，已

超过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

2.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共 15家，占该组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债权人 15家的 100.00%，已超过该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的半数；普通债权组表决同意的债权人所代表的普通债权总额为

134,750,699.11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00%，已超过该组债权总

额的三分之二。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

六条之规定，《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获张旅集团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三、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

2024年 9月 11日，张旅集团全资子公司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庸古城”）收到张家界中院送达的（2024）湘

08破申 11号《民事裁定书》及（2024）湘 08破 4 号《决定书》，

张家界中院裁定受理大庸古城重整，并指定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

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详见张旅集团



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1）。

2024年 12月 30日，张旅集团全资子公司大庸古城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具体详见张旅集团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2025年 11月 29日，根据张家界中院通知，大庸古城重整案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5年12月15日15时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

相关情况详见张旅集团披露的《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召开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0）

2025年 12月 15日，大庸古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

事项》等相关规定，现将会议的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大庸古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5年 12月 15日 15时在张家界

中院第二审判庭通过网络债权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召开平台为全国

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本次债权人会议的主要议程如下：

1.管理人作重整期间工作报告；

2.管理人作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作财务审

计说明、资产评估说明；

3.管理人对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进行说明，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

债权表；



4.管理人通报管理人报酬收取方案；

5.管理人对《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进行说明；

6.管理人及大庸古城回答债权人提问；

7.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有一项表决议案，即《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会议表决采取线下纸质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形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本次会议设置有

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进行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共 8家，占该组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债权人数 8家的 100.00%，已超过该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

权人的半数；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表决同意的债权人所代表的有财产担

保债权金额合计 532,083,965.65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00%，已

超过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

2.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表决同意的债权人共 47家，占该组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债权人 47家的 100.00%，已超过该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的半数；普通债权组表决同意的债权人所代表的普通债权总额为



1,030,553,860.80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100.00%，已超过该组债权总

额的三分之二。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

六条之规定，《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获大庸古城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四、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

定批准

2025年 12月 16日，张旅集团及全资子公司大庸古城分别收到

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界中院”或“法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

终止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重整程序。

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将进

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

项》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2025年 12月 16日，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分别收到张家界中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

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重整程序。

（二）《重整计划》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张旅集团同日披露的《重整计划》。

（三）《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1.（2025）湘 08破 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本案重整

计划草案已经张旅集团公司各表决组表决通过，表决程序合法且公开、

透明，重整计划草案中关于债务人的后续经营方案依法合规，能够有

效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和保障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具有可行性，具

备法定批准条件。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1）批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

（2）终止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2.（2024）湘 08破 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本案重整

计划草案已经大庸古城公司各债权人表决组表决通过，表决程序合法

且公开、透明，重整计划草案中关于债务人的后续经营方案等内容依

法合规，能够有效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和保障债权人的整体利益，

具有可行性，具备法定批准条件。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

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裁定如下：

（1）批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



（2）终止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四）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将进

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负责执行重整计划，管理

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若重整计划顺利执行，将有利于改善张

旅集团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状况，提升张旅集团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推动张旅集团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并将会对张旅集团 2025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数据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数据

为准。

五、影响分析

1.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

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张旅

集团重整，张旅集团股票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如重整顺利完成，张旅集团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重整事

项相关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2.法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重整

程序，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如张旅集团或大庸古城不执行或不

能执行重整计划，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张旅集团

或大庸古城破产。如果张旅集团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8条的规定，张旅集团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张旅集团重整事项对发行人的影响

张旅集团非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张旅集

团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20.87亿元和 2.57亿元，占公司合并总资产

和净资产比例分别为 3.68%和 1.23%，占比较小，预计对公司整体生

产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和债券兑付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东方证券作为公司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

与发行人进行了充分沟通。东方证券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事项，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

东方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

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

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人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

职责。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